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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常感到人生很無奈、很痛苦，雖然用

盡辦法想脫離苦海，但苦海無邊，放眼望

去，一片黑暗！

有些信徒，雖然很努力做聖工，可是做

了老半天卻發現神不同工。我們常說神滿有

能力，可是若在事奉中看不見神的榮耀，實

在是件很諷刺的事。做聖工需要像摩西一樣

帶著柺杖（神的權柄）；柺杖弄丟了，是件

很嚴重的事。

《詩篇》第二篇告訴我們這些問題的原

因與解決之道。

一.混亂人生

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

事？（1）

這世界有時是一場混亂。國際間有許多

戰爭與恐怖活動，政黨間爾虞我詐鬧翻天，

許多家庭永無寧日，就算是個人也常靜不下

來，心中一片混亂。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

遠離了神，神做事有條理、有秩序，祂從混

亂中帶出這美麗世界，大自然處處都井然有

序。當人親近神，他的內心會從混亂中靜下

來，其次在他的生活及各方面，也慢慢的越

來越有秩序，人遠離神，結果就是一團亂。

1.殺戮戰場：翻開人類歷史，人間也像殺戮

戰場。有些人好鬥成性，主要因為太自私

了，好的東西都要佔為己有，完全不考慮

別人。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有時用搶的，

有時用騙的，甚至形形色色的陰謀詭計層

出不窮。

2.白忙一場：人違背良心，用盡各種詭計，

目的要得到幸福，沒想到不但得不到，反

而惹來許多痛苦。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

無可厚非，然而你要得到這些，必須用正

當的方法。人是神所造，福氣是神所賜，

人只要行事合乎神的旨意，必然蒙福，就

算一時得不到，最後也會得到。

然而有些人熱愛權力、地位與物質享

樂，用盡辦法去搶去騙，以為這些東西得到

後會很快樂。但常常是得不到，就算得到也

不見得快樂，反而帶來許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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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行事合乎神的旨意，必然蒙福。

詩篇二1-6

(上) 圖／Xavier



25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一般人認為，人對我好，我就對他好；

別人對我不好，我就對他不好；別人不尊重

我，我就不尊重他。有些人為了爭權奪利，

處處侵佔傷害人，甚至踩在別人頭上；這種

人大家表面上對他客氣，其實心裡卻不見得

尊重他。世上很多在上位的人，看起來很威

風，其實內心是很寂寞，或是很惶恐的。

魚需要活在水中，離開水牠就活不下

去；人必須活在愛中，沒有愛的地方也活不

下去。如果沒有任何親友，沒人愛你，沒人

可以信賴、可以談話；今天你有利用價值就

對你很客氣，明天用不到就翻臉無情，將你

一腳踢開。倘若一個家庭很富有，可是彼此

勾心鬥角、互相痛恨，那種地方你會覺得陰

森森的，沒有人想待在那裡；一個家庭雖然

很貧窮，可是彼此很坦誠、真心相愛，那種

地方你覺得很溫暖，相信大部分的人寧可選

擇後者。

二.頑梗悖逆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

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2）。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

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

8）。神對人的要求並不多，只要人能行事

公義、對人正直，作人慈悲憐憫，心裡柔和

謙卑，而且與神同行。所謂與神同行，就是

作神想作的事，也就是帶領人從黑暗走向光

明，從痛苦走向幸福。

世上各個宗教都教人要行善，各種法律

都教人不可作惡，無奈人知而不行，對於佔

人便宜趨之若鶩，幫助人則避之唯恐不及。

也許樂意幫助人，還會被取笑，畢竟末日臨

近，愛心是漸漸冷淡的。

三.不知好歹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

索（3）。

人不願受神管轄，喜歡自由自在。許多

人覺得信耶穌很不自由，不能隨心所欲。表

面看來似乎如此，其實不然。做人有做人應

守的規矩，神也要人遵行祂的話。遵命的

人，自然會活在幸福中，若違背了，自然會

活在痛苦裡，因為真理本身就帶著祝福與咒

詛，對聽話的人是一種祝福，對違背的人是

一種咒詛。

比如，神賜下命令要人不可淫亂、不可

偷盜，表面上看似乎不自由，但是如果你做

這些事，你會傷害到別人，別人一定會想辦

法報復，最後是兩敗俱傷。反過來說，你遵

行真理，不撒謊、不作惡，一時看來很吃

虧，可是最後，當別人真正認識了你，反而

樂意跟你做朋友。違背真理是先樂後苦，遵

行真理是先苦後樂，但人常做錯誤的抉擇，

實在很短視。

真理就像交通規則，如果每輛車子都隨

心所欲橫衝直撞，最後到處都是車禍，全部

都動彈不得；如果每輛車子都遵守規則，外

表上看似乎不太自由，但是每輛都可到他

想去的地方。同樣的，如果每個人都違背

真理，就活在痛苦中；如果每個人都遵行真

理，就活在幸福中。

神就是愛，愛就消極來說，是不做傷害

人的事；就積極來說是幫助人得著永生。舊

約的規條原則上屬於前者，新約的道理原則



26 2011.11  410 期

上屬於後者，換句話說，前者是一件事你不

希望別人做在你身上，那你就不要做在別人

身上；後者是一件事你希望別人做在你身

上，那你就去做在別人身上。「所以，無論

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太七12），當然也要尊重別人的意願。

當我們對真理越深入的了解與遵守，所

得的快樂就越大；要越深入的了解，潔淨的

工夫必須做得越透徹。我們有聖靈的幫助，

同時神也期望人能得到更大的恩典，所以把

更多的真理讓人知道，不是要束縛人，乃是

要讓人更幸福。

行善需有屬靈智慧，要知道甚麼是對人

真正有幫助，許多人一廂情願的付出，以為

是對人好，其實是在害他；很多父母的溺愛

屬於這種，不得不深思。

真正的愛是要帶領人走向正路，只要能

走在正路，遲早會得福氣；如果不走在正

路，屬世越多的福氣，對他是有害無利的。

一個人作惡不回頭，你一昧的姑息，一直在

物質上幫助他，只是讓他有恃無恐的越陷越

深。需要讓他徹底失敗，讓他知道他錯了，

願意痛改前非，這樣才是對他好。

四.無知可笑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4）。

有話說：「人定勝天」，其實人是無比

的軟弱，也無法對抗大自然。想一想，台灣

只要一年不下雨，或遇風災、水患或地震，

後果都是難以想像的。亞哈王的時代，因為

罪的緣故，曾有三年半的饑荒，那是何等可

怕。神要降災，人根本無處可逃。而宇宙有

幾千億顆星球，只要任何一顆來撞地球，地

球就毀滅了。

人高估自己，以為靠自己就有辦法帶來

幸福而不需要神。這種想法實在無知可笑，

而且非常危險，最後會帶給自己許多禍患。

樹枝離開樹幹，唯一的結局是枯死，人是神

所創造的，是無法離開神的。

真理就像交通規則，如果每輛車子都遵守規則；

每個人都遵行真理，就活在幸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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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言可畏

那時，祂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

他們（5）。

神並不喜歡懲罰人，祂喜歡賜福給人，

無奈人不相信神的存在，常做傷天害理的

事，惹神憤怒。但神是公義的，祂無法視若

無睹，末日必有審判。

當人遭殃時，常不相信那是神的懲罰，

認為是偶然意外，或是自己運氣不好。神

的懲罰都是由輕到重，督促人回頭，祂不

會見面就給人嚴峻的懲罰；然而當人置之不

理、死不回頭，那時祂的懲罰就越來越重

（利二十六章；申二十八章）。許多人不知

反省，只是不斷的怨天尤人，或是想盡辦法

用污穢的手段想解決他的困境，不是改邪歸

正，而是越變越壞。

六.神有救恩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

了（6）。

雖然人常常硬心、屢勸不聽、不接受福

音，然而神不忍看人活在痛苦中，因此道

成肉身來到世上，又代我們被釘十字架。

一般人認為那是神話，不願意相信，或認為

那只不過是一場電影。然而當一個人相信耶

穌後，心靈的憂傷、肉體的病痛能夠得到解

決，都是因為耶穌已經替他承擔他的罪。

主耶穌不只自己作救贖的工作，祂也希

望祂所拯救的人，能夠學習祂的愛心，效法

祂的榜樣，一起來作拯救靈魂的工作。

一般人以為在天堂的賞賜都是一樣的，

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是這樣，神就不公

義了。在葡萄園的比喻中（太二十1-16）主

耶穌主要是要人以真理為追求的目標，不

要斤斤計較其獎賞。天堂的賞賜主要分兩

大類，一類是一般的選民，當他們罪行、罪

性都洗淨後，所能得到的賞賜，那只是平常

的福氣。另一類是忠心服事神的人（不一定

是聖職人員，有不少是一般人眼中的小人

物），在世上他們與耶穌同擔苦難，所以將

來就與主同得榮耀，他們得到君王的獎賞與

榮耀，遠超過前者所得。

有時你會看到某些人，明明品德很好，

忠心服事神，卻莫名其妙遇到許多苦難，別

人都不了解怎麼會這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

什麼，就像約伯一樣，神也沒告訴他原因。

但經過操練後，他的靈性日益茁壯，也許在

世上有許多苦難，但在天上他的賞賜卻是豐

豐富富的，這就是所謂的：「捨棄自己，背

起祂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太十六

24）。「捨棄自己」就是別人是為自己而

活，追求幸福享受，他的一生是為神、為眾

人而活；「背起他的十字架」，則是他為真

理的緣故，受了許多痛苦與冤屈；「來跟隨

耶穌」，是他與耶穌走同樣的道路，將來也

必配得榮耀的冠冕。（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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